
第 41 页 共 58 页

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隆林各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的（天

生桥镇九龙村肉猪养殖场项目(设备采购)（重）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 。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

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3. 猪舍电梯，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广东浩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6 人

，营业收入为 1160万元， 资产总额为 266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

4. 装卸猪升降机，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济南隆恒贝瑞液压机械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6 人，营业收入为 600万元， 资产总额为 15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

3.30T 料塔及料线，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德州正宇畜牧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人，营业收入为 36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2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4.安防监控系统，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深圳讯火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880万元， 资产总额为 102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5.地磅，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秦皇岛欧珠衡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 人，营

业收入为 4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96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6.发酵搅拌机，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炼盛环保科技(德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人，营业收入为 2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50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7.高压冲洗机，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苏州黑猫（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128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0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8.水帘配套水箱，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南宁天一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400万元， 资产总额为 70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9.加药系统，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济宁市嘉易通塑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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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9人，营业收入为 300万元， 资产总额为 450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10.备用柴油发电机，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山东康宇动力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

员 19人，营业收入为560万元， 资产总额为890 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11.洗消烘干设备，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青岛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从业

人员 200人，营业收入为 1400万元， 资产总额为2700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2.水过滤系统，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广州中池泳池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110万元， 资产总额为 220万元， 属于微型企业；

13.水消毒系统，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河北古特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1 人，营业收入为 348万元， 资产总额为 680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14.2000 型滚筒微滤干湿分离机，属于 工业 行业；制造商为山东鑫科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360万元， 资产总额为 550万元， 属于小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电子签章)：广西标榜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3 日

注：

（1）标的名称按照第二章采购需求一览表中的货物名称填写，所属行业标明“/”

的，无需在上表填写。

（2） 如供应商为联合体或分包的， 声明函中“项目名称 ”应填写联合体中小

微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小微企业具体分包内容。

（3） 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参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如实判断。

（4）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从业人员 ”定义的答复，《民法典》 、《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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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规定， 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企业划型时，

应将分公司的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等指标数据纳入合并计算。

（5）根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工资统计报表制度》，从业人员数是指本单位工作，

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数， 是在岗职工 、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

从业人员之和。

（6） 本声明函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应按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关于印发中小企

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以及《金融业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 （银发〔2015 〕309 号））判断是否为中小企业。

（7）供应商对《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则需承担不利后果 。

依法享受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公告成交结果时，同时

公告其《中小企业声明函》， 接受社会监督。

（8）上述企业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或控股股东为大企业或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

同一人的， 不得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分包企业之间存

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 不得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


		&&
	2026-04-02T18:48:17+0800
	sign




